
宿州市少先队总辅导员助理聘任制度及实施办法

(试　行)
一、选聘市总辅导员助理的基本原则

选聘工作要坚持政治强、纪律严、作风正的标准，采取各县区团委、教育局、少工委共同推荐，市少工委组织面试或公开招聘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每2年选聘一次，一般每次5人，优先从县区总辅导员中选拔兼任。选聘人员必须经过团市委、市教育局、市少工委共同审核通过。

二、选聘市总辅导员助理的基本条件

1．现任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；

2、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下；

3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，师德高尚，为人诚信；

4．有团队合作精神，工作认真，责任感强；

5. 具备一定的策划和组织活动的能力和经验；

6．所在学校少先队工作在县区名列前茅。

三、市总辅导员助理的工作职责

1．参与全市少先队工作计划的研究、制定和重大活动的设计；

2. 协助市总辅导员做好市少工委日常工作；

3．协助市、所在县区总辅导员组织开展全市、所在县区少先队主题活动；

4．及时向上级少工委反映基层辅导员在工作、学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；

5. 每年到市或县区少工委现场办公不少于30个工作日。

四、市总辅导员助理的管理和考核

1.市总辅导员助理聘期为2年，一般为当年6月到第三年5月，团市委、市教育局、市少工委联合发文并颁发聘书；

2．年度考核由市少工委组织实施，一般应在次年3月前完成。日常考核和管理可委托县区少工委进行；

3. 年度考核内容包括：(1)个人年度工作总结；(2)工作实绩；(3)确定考核等次。考核分为优秀、称职、基本称职、不称职四个等次。考核结果作为总辅导员助理聘任、待遇兑现、评选先进等重要依据；

4.在2年聘期内，对于年度考核获得称职及以上等次的人员，其该年度享受其所在学校校内副校级待遇，年度考核不称职应予以解聘；

5.考核应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。总辅导员助理的考核结果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及学校，并在团市委和教育局备案。

本办法由市少工委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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